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碩士班申請實習同意書 

申 請 人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
實習
期間

    
學年度 

□ 新 制 （ 先 檢 定 後 實 習 ）

□ 舊 制 （ 先 實 習 後 檢 定 ）

預計實習學校  
□第一學期 

8/1~翌年 1/31 
□第二學期 

翌年 2/1~7/31 

預計畢業年度   年    月 

通 訊 電 話 
電話： 

e - m a i l  
手機： 

實習科別、領域、專長別，填列如下： 
擇一 
勾選 實 習 階 段 類 群 實 習 科 別 填 寫 說 明 

□ 

九年一貫國中、高中並列 
符合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 
※可任教國、高中職者 

高中         科 

     領域     專長

請依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91 學年度起
入學學生適用之版本認定
填寫。（相關資訊請至師
培中心網站→課程與認證
組→課程與修業→教育專
業課程及專門課程科目課
程規劃） 
符合國高中並列者，不論
在高中或國中實習，實習
階段別請勾選「九年一貫
國中、高中並列」。 

□ 

國民中學學習領域 
符合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 
※僅可任教國中者 

     領域    專長 

□ 

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符合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 
※僅可任教高中職者 

高中          科 

□ 中等學校（含職業類科）      群      科 
非屬上列實習階段類群者
適用。 

□ 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組□資賦優異組

切 結 書（請學生本人親自切結） 

 

茲切結本人需完成碩士論文並取得碩士學位，方得申請教育實習。 

如有違反，同意撤銷實習申請。 

立書人         簽章

年      月     日

茲同意輔導上列學生完成碩士論文取得學位後進行教育實習 

指導教授簽章 系主任簽章 

【說明】 
1． 請與初檢認證資料併同繳交。 

2． 申請教育實習:研究生依規定須修畢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士畢業應修學分者，並須經系所

主管及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 

3． 已於大學部完成教育學程暨專門課程認證並辦理休學欲申請教育實習者，無須繳交此同意書。 


